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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关于科特迪瓦问题的 

第 1572(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5 年 5 月 24 日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关于你 2005 年 3 月 4 日的信函，我谨随函转递马里政府按照安全理事会关

于科特迪瓦局势的第 1572（2004）号决议第 15 段提交的报告（见附件）。 

 

         常驻代表 

         大使 

         谢克·西迪·迪亚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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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5 月 24 日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马里政府有关安全理事会关于科特迪瓦问题的第 1572（2004）号决议

的执行的报告 
 
 

 一. 导言 
 

1.1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透过其 2004 年 11 月 15 日第 1572（2004）号决议，对运

往科特迪瓦的武器执行禁运。在这方面所设想的各项措施载于该决议第 7 段内。 

 该决议还要求应采取措施，以期限制对科特迪瓦和平与民族和解进程构成威

胁的所有人员的行动并冻结其资产。 

 为此项目的而设立的委员会迄今尚未查到此类人员。 

 因此，本报告只涉及现已可予执行的该决议第 7 段的规定。 

1.2 该段的内容 

 安全理事会在第 7 段中“决定所有国家均应在本决议通过之日起 13 个

月内，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从其领土、或由本国国民、或使用其旗船或旗机，

直接或间接向科特迪瓦供应、出售或转让军火或任何有关军用物资，尤其是

军用飞机和装备，无论它们是否源于本国领土，并防止提供同军事活动有关

的任何援助、咨询或训练”。 

 二. 第 1572（2004）号决议第 7段的执行 
 

 有几个部委依其各自本身的特定职权范围参与了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所规

定的各项措施。 

2.1 立法与条例规定 

 依照规范马里境内的外贸的条款（内容为拟定受禁止的进口与出口产品清单

的2000年10月 16日第00-505/P-RM号法令和2001年 10月16日第10-2699/MIC

号命令），武器和弹药的进口必须有得自安全机关的事先许可。 

2.2 政府指示 

 在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第 1572（2004）号决议之后，科特迪瓦危机善后问题全

国技术委员会编制了一件任务总表，以供参与执行制裁的各技术性部委使用。 

 总理兼政府首脑在 2004年 12月 3日的第 1161-PM-CAB 号信函中请外交和国

际合作部向每个部委通报其关于该决议内唯一应予执行的武器禁运条款方面的

职责。 

2.2.1 领土管理部和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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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有效执行该决议第 7 段，领土管理部于 2004 年 12 月 3 日将该决议案文

转发给所有各大区的首长和巴马科大区首长，并且要求他们确保充分遵行其中的

规定。 

 他还请他们通报任何关于违反与违背该决议的情事。 

 为了奉行此项通告，马里已在其全境采取下列措施： 

- 对道路交通加强监测； 

- 在进出城镇的检查站查验身份； 

- 登记科特迪瓦人和来自科特迪瓦的车辆； 

- 夜间关闭检查站；只有在核实了旅客的身份及车辆的证件之后才准许通

行； 

- 加紧监测外国人；包括涉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的公民和可能的利用马

里转运武器或毒品的进口商；以及 

- 加强安全机关、武装部队、海关机关、自然养护组织、贸易与竞争性服

务业、运输工人工会和工商会之间的合作。 

 还应当指出，已经在邻接科特迪瓦的锡卡索大区境内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

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从该国渗透进来任何武装战斗人员。 

2.2.2 安全与民防 

 国家安全与民防部在 2005 年 2 月 11 日的通告中将第 1572（2004）号决议转

发给警方、宪兵、国防军与民防部队，并要求他们应审慎监测该决议的全面执行，

并应呈报每一个已知案件的细节内容。 

2.2.3 财政与海关行政 

 经济和财政部在 2004 年 12 月 13 日的信函中已指示海关总局局长应审慎监

测遵行该决议第 7 和第 8 段内所载的各项措施。 

 同一指示亦发给国库与公共行政总局局长。 

 三. 监测结构 
 

 鉴于直到 2002 年 9 月，马里进出口货物总量中大约有 70％事实上都是经由

阿比让的港口运输的，所以马里政府在科特迪瓦发生危机后马上就采取了一些措

施，以期防止因为局势悬而未决致使该国的供应系统受到不利影响。 

 因此，它在 2002 年 10 月 3 日设立了一个机构，即科特迪瓦危机局势监测机

构框架，以监测该地危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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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机构包含有一个部际委员会和一个全国技术委员会，负责监测安全理事

会第 1572（2004）号决议第 7 段的执行情况。 

 四. 结论 
 

 马里是一个紧邻科特迪瓦的内陆国，因此完全依赖阿比让的港口；马里境内

计有大约 200 万名科特迪瓦人居住。所以，为了马里的利益，应当尽速终止科特

迪瓦危机。 

 因此，自事件一开始，甚至在第 1572（2004）号决议获得通过之前，马里就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期确保冲突各方都无法获得来自马里的武器。 

 至今一直未在马里境内发现任何违反禁运的情事。 

 

2005 年[  ]，巴科马 

 


